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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盖章）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注

	1
	承担统筹规划全县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责任，拟订县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规划、年度计划和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方案，报县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调查研究依法行政和政府法制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措施和工作建议。 
	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全县依法行政考核工作，拟定依法行政年度考核方案、依法行政规划、年度计划 
	

	
	
	研究依法行政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措施和工作建议  
	

	
	
	组织落实依法行政报告制度  
	

	
	
	起草或者组织起草推进政府法制工作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草案 
	

	
	
	开展全县依法行政和政府法制建设综合调研  
	

	2
	指导全县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承担县政府和县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办县政府及其各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工作。受理有关规范性文件违法审查申请。 
	指导全县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 
	

	
	
	具体负责县政府和县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合法性审查 
	

	
	
	承办县政府及其各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工作  
	

	
	
	建立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和网上检索系统，及时公布经登记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负责向县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县政府规范性文件 
	

	
	
	负责审查报送县政府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并对违法和相互矛盾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处理建议  
	

	
	
	按规定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有关规范性文件违法的审查申请  
	

	3
	负责依法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有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全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和全县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有关工作. 
	承办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向社会公告有关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全县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全县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有关工作  
	

	4
	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指导有关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有关工作。承担协调县政府各部门之间在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中的争议和问题的有关工作。
	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会同做好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受理行政机关行政程序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负责行政执法统计工作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  
	

	
	
	承办协调县政府各部门之间在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中的争议和问题的有关工作  
	

	  5
	负责做好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牵头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开展综合执法试点 
	负责做好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牵头工作  
	

	
	
	协同有关部门开展综合执法试点  
	

	6
	承办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应诉和行政赔偿的有关工作。负责全县行政复议、应诉和行政赔偿工作的指导
	承办行政复议申请的立案审查工作 
	

	
	
	提出完善行政复议、应诉制度的建议  
	

	
	
	指导、监督全县行政复议、应诉的有关工作  
	

	
	
	负责行政复议宣传工作  
	

	
	
	研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工作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提出完善制度和解决问题的建议  
	

	
	
	办理县政府受理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件  
	

	
	
	承办或者组织承办不服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工作，受县政府委托出庭应诉  
	

	
	
	办理未经行政复议直接起诉县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工作
	

	7


	组织开展政府法制工作研究和宣传，开展对外政府法制业务交流，负责政府法制信息工作。 
	组织开展政府法制工作研究和宣传工作  
	

	
	
	开展对外政府法制业务交流  
	

	
	
	负责政府法制信息工作  
	

	8
	承担县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负责对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或者论证说明。
	承担县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协调处理县政府交办的重大法律事务  
	

	
	
	负责对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或者论证说明 
	

	9
	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公共服务事项

	序号
	服务事项
	主要工作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1
	行政执法规范方面的咨询
	负责办理与行政执法监督有关咨询事项
	行政执法监督股
	0730-2115590



